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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1月 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常州市新北区天合路 2 号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5
普通股股东人数 4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422,434,82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422,434,82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8.782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8.78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高纪凡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89,835,103 99.9986 8,096 0.0014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申请综合融资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20,756,330 99.8819 1,678,494 0.118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变更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22,426,728 99.9994 8,096 0.000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增
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173,406,03
4 99.9953 8,096 0.0047 0 0.0000

2
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申请
综合融资额度及提供担
保的议案

336,353,23
9 99.5034 1,678,494 0.4966 0 0.0000

3 关于公司变更董事的议
案

338,023,63
7 99.9976 8,096 0.002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上述议案 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表决权

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上述议案 1、议案 3 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 上述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进行计票，全部议案已表决通过。
3、 上述议案中，议案 1 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高纪凡、江苏盘基投资有限公司、天合星元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江苏清海投资有限公司、常州凝创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携创实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赢创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常州锐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常州天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春艳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张明远、陆顺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1 日

佳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佳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缘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３３０９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佳缘科技”，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１１７”。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有效认购倍数、行业可比公司
估值水平、发行人所处行业、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４６．８０元 ／ 股，发行数量为２，３０７．３３万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４５．５５３１元 ／ 股，超过幅度约为
２．７４％。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２０２１年
修订）》（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跟投主体为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资”）。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３，４６０，９９５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５．００％。 其中，发
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
“佳缘科技战配资管计划”）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２，３０７，３３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０．００％；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１５３，６６５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战
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
户。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最终由佳缘科技战配资管计划以及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
成。 依据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的发行价格４６．８０元 ／ 股，本次发行规模为
人民币１０７，９８３．０４万元。根据《实施细则》规定，“发行规模１０亿元以上、不足２０亿元的，跟投
比例为４％，但不超过人民币６，０００万元”，中证投资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９２２，９３２股，占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４．００％。 佳缘科技战配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１，２６０，６８３
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５．４６％。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２，１８３，６１５股，约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９．４６％。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１，２７７，３８０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５，００６，１８５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１．８４％；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５，８８３，５００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８．１６％。

根据《佳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１０，８２０．７８４５７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２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４，１７８，０００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０，８２８，１８５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５１．８４％；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０，０６１，５００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８．１６％。 回拨
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５８０４０４３７％，申购倍数为６，３２７．４９４５１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７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
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４６．８０元 ／ 股，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４５．５５３１元 ／ 股，超过幅度约为２．７４％，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应当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实施细则》规定，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证投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９２２，９３２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００％。 佳缘科技战配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１，２６０，６８３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５．４６％。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２，１８３，６１５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９．４６％。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９日（Ｔ－４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本次发行最终战
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１ 佳缘科技战配资管计划 １，２６０，６８３ ５８，９９９，９６４．４０ １２
２ 中证投资 ９２２，９３２ ４３，１９３，２１７．６０ ２４

合计 ２，１８３，６１５ １０２，１９３，１８２．００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０，００１，２９８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６８，０６０，７４６．４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６０，２０２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２，８１７，４５３．６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０，８２８，１８５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５０６，７５９，０５８．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１，０８５，４７６股 ，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２％，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４．７０％。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６０，２０２股，包销金额为２，８１７，４５３．６０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发
行数量的比例为０．２６％。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１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４０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佳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1日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州银行”、“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569,569,717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831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兰州银行”，股票代码为“001227”。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
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3.57
元/股，发行数量为569,569,717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98,699,217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70,870,5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6,956,717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512,613,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1月7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09,071,764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817,386,197.4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541,236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2,642,212.52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6,896,06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03,118,948.48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60,653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16,531.21
放弃缴款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号

（深市）
初步获配
数量（股）

应缴金额
（元）

弃购数量
（股）

1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委托中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组合 0899139355 2, 398 8, 560.86 2, 398

2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委托工银瑞
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型组合 0899091333 2, 398 8, 560.86 2, 398

3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
资账户 0800021944 2, 398 8, 560.86 2, 398

4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国
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组合 0899142554 5, 499 19, 631.43 5, 499

5 哈尔滨工业大学资产投资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工业大学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 0800033458 2, 398 8, 560.86 2, 398

6 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800132783 2, 398 8, 560.86 2, 398

7 刘洪海 刘洪海 0173043041 2, 398 8, 560.86 2, 398

8 姚晓丽 姚晓丽 0080761922 2, 398 8, 560.86 2, 398

9 林河明 林河明 0124867653 2, 398 8, 560.86 2, 398

10 宋鹰 宋鹰 0209874484 2, 398 8, 560.86 2, 398

11 过仲平 过仲平 0097756102 2, 398 8, 560.86 2, 398

12 郭祥彬 郭祥彬 0310181205 2, 398 8, 560.86 2, 398

13 秦锦养 秦锦养 0146664080 2, 398 8, 560.86 2, 398

14 宋斌 宋斌 0133893625 2, 398 8, 560.86 2, 398

15 钱玉军 钱玉军 0080335676 2, 398 8, 560.86 2, 398

16 戴一鸣 戴一鸣 0156538243 2, 398 8, 560.86 2, 398

17 曹于平 曹于平 0219310300 2, 398 8, 560.86 2, 398

18 陈琪 陈琪 0155084018 2, 398 8, 560.86 2, 398

19 郑贵祥 郑贵祥 0103095832 2, 398 8, 560.86 2, 398

20 杨明焕 杨明焕 0295781435 2, 398 8, 560.86 2, 398

21 洪淑玲 洪淑玲 0189895224 2, 398 8, 560.86 2, 398

22 柯素华 柯素华 0208245850 2, 398 8, 560.86 2, 398

23 童银芳 童银芳 0130680896 2, 398 8, 560.86 2, 398

24 余圣发 余圣发 0195788092 2, 398 8, 560.86 2, 398

合计 60, 653 216, 531.21 60, 653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601,889股，包销金额为12,858,743.73元。 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63%。

2022年1月11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发
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6451545、010-86451546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1日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07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 4165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拟公开发行股

票2,075.00万股，其中回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4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

数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40.00%。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1月12日（T-1日，周三）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 � � � � � � � � � � � �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

人员。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已刊登于

2022年1月5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本次发

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查询。

发行人：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1日

（上接 C8 版）
2、增强公司研发能力，提升产品竞争力
研发创新能力是公司竞争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将充分利用募投项目进一

步提高自身的研发水平，从而提升公司产品性能和产品竞争力。 公司将以市场
为导向，持续推进产品创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同时，通过不断的生产技术
创新来优化产品生产流程，改进生产工艺，降低生产成本，通过强化公司研发
能力实现整体技术水平和经营效率的不断提升。

3、增强市场拓展能力，提高公司产品市场占有率
公司在产品的研发和技术、品牌和客户资源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在行业内处于前列水平。 公司将强化产品和服务品牌建设，进一步提高公司的
市场拓展能力，强化客户对公司产品和服务的品牌认可度。 在巩固现有客户的
同时，公司将不断开拓新的客户，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4、完善公司股利分配政策，注重投资者回报及权益保护
公司将进一步完善股利分配政策，并在公司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

案）》等文件中作出制度性安排，明确公司股利分配的具体条件、比例和分配形
式等，建立科学、持续、稳定的股东回报机制，保证股东回报的及时性和连续
性，保障投资者利益。

为使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 公司实际控制人就关于本次
募集资金到位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相关措施作出如下承诺：

“1、本人承诺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会侵占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

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或拒不履行承诺，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或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公开作出解释并道歉； 若给公司或者股东造
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股东的补偿责任。 ”

为使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如下：

“1、本人承诺不会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
不会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 本人全力支持及配合公司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消费行为的规
范， 本人的任何职务消费行为均将在为履行本人对公司的职责之必须的范围
内发生，本人将严格接受公司监督管理，避免浪费或超前消费。

3、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
所等证券监管部门规定以及公司规章制度中关于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行为规
范的要求，不会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本人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将尽责促使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
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并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该薪酬制
度议案时投赞成票。

5、若发行人未来实施员工股权激励，本人将全力支持公司将该员工激励
的行权条件等安排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并在公司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审议该员工股权激励议案时投赞成票（如有投票 / 表决权）。

6、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中国证
监会指定报刊公开作出解释并道歉；本人自愿接受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所处
行业协会对本人采取的自律监管措施； 若违反承诺给公司或者公司股东造成
损失的，依法承担补偿责任。 ”

七、利润分配政策的承诺
公司已经根据相关规定制定了本次公开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

案）》，并制定了《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分红回报规划》，
其中，对公司利润分配政策进行了详细约定，具体情况参见招股说明书“第十
节 / 二、本次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针对前述事项，发行人承诺：
为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将严格按照《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草案）》及上述相关制度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包括现金分红政策）
履行利润分配决策程序，并实施利润分配。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宗艳民承诺：
本人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承诺将从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

益的角度，根据《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规定的利润分
配政策（包括现金分红政策）在相关股东大会上进行投票表决，并督促公司根
据相关决议实施利润分配。

八、依法承担赔偿或赔偿责任的承诺
（一）发行人的承诺
发行人承诺：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承诺本次发行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①如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致使投资者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
将依法赔偿投资者的损失。 具体措施为：在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作出正式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并认定本公司存在上述违法行为后， 本公司将安排对提出索赔
要求的公众投资者进行登记， 并在查实其主体资格及损失金额后及时支付赔
偿金。

②若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有权部门认定招股说明
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且该情形对判
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则本公司承诺将按如下方式依法回购本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具体措施为：

A、在法律允许的情形下，若上述情形发生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新股
已完成发行但未上市交易之阶段内，自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
权机关认定本公司存在上述情形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本公司将按照发行价
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向网上中签投资者及网下配售投资者回购本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B、在法律允许的情形下，若上述情形发生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新股
已完成上市交易之后，自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权机关认定本
公司存在上述情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制订股份回购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回购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回购价格将以发行价为基础并参考相关市场因素确定。 本公司上市后发生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在实施上述股份回购时，如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宗艳民承诺：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全套

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若公司在投资者缴纳股票申购款后且股票尚未上市流通前，因公司本次发

行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在该等违法
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等有权机关认定后，本人将督促公
司就其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对已缴纳股票申购款的投资者进行退款。

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流通后， 因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招股说明
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对判断公
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等有权机关认定后，本人将督促公司依法回购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发行的全部新股。

若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所载内容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则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本人承诺，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
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人对招股说明书及其
他信息披露资料所载内容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若公司在投资者缴纳股票申购款后且股票尚未上市流通前， 因公司本次
发行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在该等
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等有权机关认定后，本人将督
促公司就其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对已缴纳股票申购款的投资者进行退
款。

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流通后， 因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招股说明
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对判断公
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等有权机关认定后，本人将督促公司依法回购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发行的全部新股。

若公司本次发行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所载内容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则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四）中介机构的承诺
1、保荐机构承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本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制作、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因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机构将依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

2、发行人律师承诺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承诺：
如本机构未能依照适用的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行业准则的要求勤勉

尽责地履行法定职责而导致本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制
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承诺人将根据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程序作出的有效司法裁决， 依法
赔偿投资者相应损失。

3、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承诺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
本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制作、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4、评估机构承诺
北京中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承诺：
本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制作、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九、其他承诺事项
（一）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宗艳民出具《关于避免新增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承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以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未以任何方式

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及公司控制的企业相竞争的业务， 未拥有与公司及公
司控制的企业存在同业竞争企业的股份、股权或任何其他权益；

2、对于将来可能出现的本人的全资、控股、参股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或所从
事的业务与公司有竞争或构成竞争的情况， 本人承诺采取以下措施避免同业
竞争：（1） 停止生产构成同业竞争的产品， 或停止从事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2） 在公司提出要求时， 本人承诺将出让本人在上述企业中的全部出资或股
权，并承诺给予公司对上述出资或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并将尽最大努力促使有
关交易的价格是在公平合理的及与独立第三方进行正常商业交易的基础上确
定的；

3、如未来本人及所投资的其他企业获得的商业机会与公司及公司控制的
企业当时所从事的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 本人将立
即通知公司， 并尽力促成本人所投资的企业将该商业机会按公开合理的条件
优先让予公司或公司控制的企业，以确保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4、如因本人违反本承诺函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人同意承担由此而给
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 ”

（二）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宗艳民出具《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函》，承诺如下：
“1、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 除已经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关联交易以

外，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及公司控制的企业之间不存在其他任
何依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关联交易。

2、本人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公司及公司控制的企业之间产生的关联交易
事项。 对于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在
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与公司或公司控制的
企业签署相关协议，履行交易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本人将不会要求，也
不会接受公司或公司控制的企业给予的优于其在任意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给
予第三方的条件。

3、本人将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避免违规占用公司资金及要
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并敦促公司的关联股东、关联董事依法行使股东、
董事的权利，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涉及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
表决的义务。

4、本人承诺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转移、输送利润，不会利用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地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5、本人保证，在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所做出的上述声明和承诺不可
撤销。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声明和承诺的，将立即停止与公司
进行的关联交易，并采取必要措施予以纠正补救；同时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
企业须对违反上述承诺导致公司的一切损失和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

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济南国材、辽宁中德、哈勃投资、上海铸傲、上海
麦明出具《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除已经向相关中介机构书面披露的关联交易
以外， 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及公司控制的企业之间不存在
其他任何依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关联交易。

2、本企业或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及公司控制的企业之间将尽量
减少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正常的商业
条件以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保证
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公司控制的企业以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本企业及本企业的关联方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要求及规定， 避免违规占用公司资金及要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
保。

4、如本企业或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并造成公司及公司控
制的企业经济损失的，本企业同意赔偿相应损失。

5、上述承诺持续有效，直至本企业不再作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

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辽宁中德的一致行动人辽宁海通新能源、海通创
新出具《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除已经向相关中介机构书面披露的关联交易
以外， 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及公司控制的企业之间不存在
其他任何依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关联交易。

2、本企业或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及公司控制的企业之间将尽量
减少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正常的商业
条件以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保证
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公司控制的企业以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本企业及本企业的关联方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要求及规定， 避免违规占用公司资金及要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
保。

4、如本企业或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并造成公司及公司控
制的企业经济损失的，本企业同意赔偿相应损失。

5、上述承诺持续有效，直至辽宁中德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辽宁海通新能源低碳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
限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合计低于 5%。

（三）关于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的承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宗艳民已承诺如下：
“2018 年 1 月 1 日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下均包括

2018 年 1 月 1 日后注销的控股子公司） 已依法与员工签署劳动合同并为员工
缴纳了社会保险费（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和住房公积金，不存在任何
因违反有关劳动和社会保障、住房公积金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被有关劳动社会保障部门、 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认
定须为其员工补缴在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前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或
者因本次发行上市前的缴纳情况受到有关主管部门处罚， 本人将承担由此产
生的全部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补缴相关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及因补缴
产生的任何滞纳金、罚款等，保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本人将督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全面执行法律、 法规及规章所规定的社会
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制度，为应缴纳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的员工开立社会保
险及住房公积金账户，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 ”

（四）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的承诺
1、发行人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的承诺
发行人承诺：
（1） 本公司保证将严格履行在公司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所披露的全部公开

承诺事项中的各项义务和责任。
（2） 若本公司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完全或有效地履行前述承诺事

项中的各项义务或责任，则本公司承诺将视具体情况采取以下措施予以约束：
①本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

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投资者道歉；
②本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责任；
③若因本公司未能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导致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本公司将依法向投资者赔偿损失；投资者损失根据证券监管部门、司法机
关认定的方式及金额确定或根据本公司与投资者协商确定；

④本公司未完全消除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之前， 本公
司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本公司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加薪资或津贴。

（3）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无法控制
的客观原因导致本公司未能完全或有效地履行前述承诺事项中的各项义务或
责任，本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①及时、充分披露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
原因；

②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2、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的承诺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承诺：
（1） 本人将严格履行在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过程中所作出的全部公开承诺事项中
的各项义务和责任。

（2） 若本人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完全或有效地履行前述承诺事项
中的各项义务或责任，则本人承诺将视具体情况采取以下措施予以约束：

①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
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投资者道歉；

②本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责任；

③在证券监管部门或有关政府机构认定前述承诺被违反或未得到实际履
行之日起 30 日内，或者司法机关认定因前述承诺被违反或未得到实际履行而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之日起 30 日内，本人自愿将本人在公司上
市当年从公司所领取的全部薪酬和 / 或津贴对投资者先行进行赔偿， 且本人
完全消除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之前， 本人不得以任何方式
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如有） 或以任何方式要求公司为本人增加薪资或津
贴；

④在本人完全消除因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导致的所有不利影响之
前，本人将不直接或间接收取公司所分配之红利或派发之红股（如适用）；

⑤如本人因未能完全且有效地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 该等收益归
公司所有， 本人应当在获得该等收益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其支付给公司指
定账户。

（3）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
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则
本人承诺将视具体情况采取以下措施予以约束：

①通过发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
行的具体原因；

②向发行人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 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
及其投资者的权益。

3、全体股东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的承诺
全体股东承诺：
（1） 本企业 / 本人作为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前现有股
东， 将严格履行公司在本次发行上市过程中所作出的全部公开承诺事项中的
各项义务和责任。

（2） 若本企业 / 本人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完全且有效地履行前述
承诺事项中的各项义务或责任， 则本企业 / 本人承诺将视具体情况采取以下
措施予以约束：

①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
未能完全且有效履行承诺事项的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②如该违反的承诺属于可以继续履行的，及时、有效地采取措施消除相关
违反承诺事项；如该违反的承诺确已无法履行的，本承诺人将依法做出补充或
替代性承诺；

③给投资者造成任何直接损失的，依据法律法规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司
法机关的要求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 如本企业 / 本人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充分且有效履行公开承诺
事项的，在不可抗力原因消除后，本企业 / 本人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或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造成本企业 / 本人未能充分且有效
履行承诺事项的不可抗力的具体情况，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同时，本企业 / 本人应尽快研究将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尽
可能地保护公司和公司投资者的利益。 本企业 / 本人还应说明原有承诺在不
可抗力消除后是否继续实施，如不继续实施的，本企业 / 本人应根据实际情况
提出新的承诺。

（五）关于股东信息披露的专项承诺
发行人承诺：
1、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中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股东信息；
2、公司历史沿革中曾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已于本次发行上市首次申报

前解除，上述股权代持的行为不涉及任何形式的股权争议或潜在纠纷的情形；
3、本公司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

份的情形；
4、除已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情形以外，本次发行上市的中介机构或其

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
形；

5、公司的股东不存在以发行人股权进行不当利益输送情形；
6、若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六）关于历史资金往来、避免资金占用及内控规范性的承诺
实际控制人承诺：
1、本人及本人关联方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下均包括 2018 年 1 月 1 日

后注销的控股子公司）之间自 2018 年至今的资金往来、关联交易及担保等事
项，以及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瑕疵及整改情况，已经全部在公司本次发行上市
的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人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及本人关联方不存在以借款、代偿债务、
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本人承诺：自本承诺函
出具之日起，本人及本人关联方不发生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
方式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3、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公司已经建立了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并制定了《关联交易决策制度》《货币资金管理制度》等专项制度，已经按照《企
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建立和保持了有效
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不存在内部控制方面的重大缺陷。 本人承诺：将严格按
照《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内部规章进行关联交易的执行和披露，将严格执行
《货币资金管理制度》 等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 保证促使公司在人员、资
产、财务、机构和业务等方面保持独立性，不利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地位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干预公司独立作出财务决策和独立使用资金。

4、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因本次发行上市前的内部控制或金融监管等方面
不合规情况而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则罚款及相应的全部费用由本人承担。

十、已触发条件的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上述承诺人不存在已触发条件的承诺事项。
十一、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发行人及相关责任主体承诺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等责任主体出具的相关承诺已经按《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
办法（试行）》、《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 等法
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对信息披露违规、稳定股价措施及股份锁定等事项作出承
诺，已就其未能履行相关承诺提出进一步的补救措施和约束措施。 发行人及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作出的承诺合法、合理，
未能履行相关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及时有效。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等责任主体已出具相关承诺，并对其未履行承诺作出相应的约束措施，上述
承诺及约束措施真实、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11 日


